[bookmark: _GoBack]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公证处2026-2028年度增量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据测算，每年整理约10000卷，电子目录编制约10000卷（每卷约10条），数字化扫描约400000页。
1.采购单位提供整理所需工作场地。
2.成交单位提供整个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的扫描仪、配套软件及扫描仪耗材，拟派项目团队人员须为本单位正式员工。
二、服务内容
1.所有整理的卷宗的保管期限划分、档案类型划分准确、制定符合公证处实际需要的档案分类、整理方案或办法；
2.档案基础业务处理。负责每年新增公证档案的接收、整理、分类、著录、数字化扫描、图像处理、数据录入与校对、装订、入库上架等全流程工作。
3.所有卷宗检查的要求需符合江苏省司法厅公证质量检查要求相关内容。
4.确保在扫描过程中不对档案原件造成二次损伤。
5.严格遵守并达到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行业标准 (SF/T 0034—2019)公证数据要求与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行业标准 (SF/T 0037—2019) 公证档案数字化规范》、司法部和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公证档案管理办法》、省、市公证行业及南通公证处对档案管理的相关要求，确保所有卷宗的要求符合行业内质量检查标准。
6.保证档案扫描图像与原件一致，整洁、清晰。做好档案资料原件、复印件鉴别相关工作。
7.成果要求：文件、图纸分辨率为300dpi, 彩色扫描，储存格式为无压缩的jpeg或png
文件并挂接入档案信息化管理系统。
8.使用“南通公证处公证档案信息化平台”完成档案的数字化工作，满足“数据抓取”功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行业标准(SF/T0034—2019)公证数据要求与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行业标准(SF/T0037—2019) 公证档案数字化规范》《江苏省公证档案信息化应用管理规范》（苏公协[2020]21号）《南通市文书档案电子目录录入要求》《南通市档案局馆藏档案电子数据管理办法》（通档发[2008]29号）等要求。
9.档案数字化过程中，根据案卷情况进行双机校录。确保扫描图像卷内目录100%挂接正确，将正确的数据导入现有档案数据库中。
10.档案扫描完成后，要进行细致认真的装订。档案装订采用三孔一线方式，每个孔距间隔相同与档案边距相同。
11.扫描人员严格遵守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档案部门的相关制度，认真做好扫描档案的保密和保护工作。
12.供应商自觉遵守公证处管理规章；公证处所提供工作场所。
13.工作人员：需有2年以上工作经历，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具有省级档案部门颁发的档案上岗资格证，要有很高的纪律性和自觉性；中途不得随意更换工作人员，如需更换应书面告知并征得采购单位同意(特殊情况除外)。工作人员需要兼顾库房辅助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导出目录表，填写盒号作为台帐保存。复印当事人材料，配合调卷，发票放回卷宗内等等工作。
14.设备：数字化加工过程中的设备、耗材由供应商提供。
三、档案整理要求
1.档案整理工作包括：卷宗的分类、保管期限的划定、封面制作、卷内目录制作、内卷档案的排序、打码、扫描、著入、数据导入、实体档案移交等工作。在严格遵守审批制度的前提下，协助办理查阅、复印、调卷等档案利用工作。
2.扫描要求
（1）扫描影像存储格式：文件、图纸分辨率为300dpi,彩色扫描，储存格式为无压缩的 tif 文件及jpeg 文件；
（2）对同一档案编号的文件及其附件进行合并，生成一个文件，不乱序，不混档，文件以档案编号进行命名，按全宗号/年度/类目录号/案卷号/件号进行存储，与目录进行挂接；
（3）图片的扫描精度要求扫描后的图像清晰、不失真、完整、不影响图像的利用效果，图像缩放100%；
（4）对扫描的图片进行加工裁减、去边、去污等技术处理，不留文字版面外的暗影、无干扰信息；
（5）电子图片的倾斜度不得超出1度，不允许有折叠或缺损，保持图像的完整，图片端正、无扭曲。
四、其他要求
1.档案的分类原则需符合公证档案的实际利用相关要求。
2.纸质档案的整理要求：扫描前，对档案进行拆卷并整理，对不平整的档案进行平整，对错误的问题进行修正(如错码、漏码等)。扫描结束，须把档案恢复装订后按序上架，档案的页码不得出现错页、漏页、页次颠倒等现象，装订要符合国家相关装订标准。
3.纸张状况较差，过薄、过软或超厚的档案，应采用平板扫描方式，不得损坏纸质档案。
4.要求电子影像数据准确、索引数据准确并与纸质档案匹配；档案号命名符合规范；图片命名及组成符合采购单位档案管理软件要求。
5.成交单位必须保证档案内容与档案载体的安全，不得丢失、泄密、损坏，提交相应电子数据的备份。
6.电子档案以及纸质档案的制作整理要求以及验收标准符合国家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7.数据挂接：将完成好并转化为PDF 格式的电子档案数据进行核对，无误后将电子档案挂接至档案信息化管理系统。
五、保密要求
严格执行各项保密规定，签订保密协议，落实全流程安全管控措施，确保档案实体与信息绝对安全。
1.成交单位须在合同中进行责任约定(保密安全协议另签)；成交单位在工作期间必须遵守公证处所的相关保密制度。
2.档案数字化加工后的各种影像、资料所有权属公证处所，各种统计资料、影像资料、光盘资料、纸质资料及各种清单等在项目结束时都必须完整移交。
3.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各项档案资料带出指定工作现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泄漏、传播；不得无故查看及讨论档案内容。
4.各种档案文件，不得丢失、泄密、损坏。
5.参与项目实施的人员不得有违法犯罪的记录，不得采用临时聘用人员。
6.移动存储介质的使用必须通过采购单位同意。
7.成交单位负责在工作场所安装监控设施。
六、数据验收
1.数据抽检
（1）以抽检的方式检查已完成数字化转换的所有数据，包括目录数据库、图像文件及数据挂接的总体质量。
（2）一个全宗的档案，数据验收时抽检的比率不得低于5%。
2.验收指标
目录数据库与图像文件挂接错误，卷内目录不完全对应，或目录数据库、图像文件之一出现不完整、不清晰、有错误等质量问题时，抽检标记为”不合格”。
（1）档案装订：检查所有档案的装订还原情况，差错率≤1‰。
（2）扫描图像：漏扫率≤0.2%。
（3）图像质量：图像质量情况完好率99%。
（4）格式封装：图像文件的命名差错率≤1%。
（5）目录核对、完善：以案卷(文件)为单位，关键字段(题名、文号、责任者、日期、保管期限、页数等)正确率100%,其余字段录入错误率≤5%。
（6）条目与图像挂接：挂接正确率100%。
（7）档案原始材料：100%不缺失。
3.验收审核(甲方：采购单位；乙方：成交单位)
（1）甲方对乙方数据每月进行分批验收，保证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2）甲方在验收中检出的错误，乙方及时、无偿予以纠正并再提交甲方验收。
（3）全部档案验收"通过"的结论，必须经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后方有效。
（4）如全部档案完成后不能通过验收的，视为乙方违约。
（5）数据验收合格后，乙方须将数据备份在移动硬盘中， 一式四份提交给甲方，著录条目和全文数据向甲方数据库迁移。档案扫描文件应提供TIF、JPEG和 PDF (双层)三种格式。
七、数据备份及挂接
1.备份范围：经验收合格的完整数据应及时进行备份。
2.备份方式：为保证数据安全，备份载体的选择应多样化，可采用在线、离线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多套备份。
3.数据检验：备份数据也应进行检验。备份数据的检验的内容主要包括备份数据能否打开、数据信息是否完整、文件数量是否准确等。
4.备份标签：数据备份后应在相应的备份介质上做好标签，以便查找和管理。
八、 服务要求
1.供应商须提供从项目整体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的免费后续定点现场保障服务。  无论在保障期内还是保障期满后，供应商负责对其实施的项目提供24小时不间断技术支持服务，提供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现场多种方式技术支持服务，全方位响应需求。能12小时内到达现场，并最迟在第2个工作日内排除错误，2个工作日内不能解决的，必须采取临时应急等措施，以保证采购单位的正常使用。免费保障期满后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维护，只收取成本价。
2.成交单位在工作中必须与采购单位做好档案的安全交接，并有记录。
九、质量要求、验收标准
1.供应商成交后提供货物及服务均为按国家规格条例生产的合格正规产品、符合设计规范要求。
2.应能保证所提供货物、服务涉及到的知识产权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需方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供方承担。
十、服务期限
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十一、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暂估价的10%；合同履约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根据实际交付数量，据实结算，结算总额不超过预算金额。

